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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观社

影院影院““黄金位置黄金位置””可以有可以有，，
““惠民雅座惠民雅座””也不能少也不能少

■许朝军

今年以来，随着电影市场的逐渐

升温，有些影院内的“黄金坐席”开始

水涨船高。以正在上映的《速度与激

情9》为例，某影院IMAX厅黄金区域的

位置要比普通位置贵了20元。

早在2019年底，北京市的一些影

院就已经开始实行分区售票。只是由

于票差不大，相差多为1元或者2元，

观众没有太计较。2020年初暴发的新

冠肺炎疫情致使影院停摆，相关话题

也暂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如今，随

着疫情得到有效防控，人们的娱乐生

活开始恢复，重新走进影院的观众发

现看电影又要开始为“黄金区域”买单

了，而且似乎还有看涨的趋势。这种

区域分级定价办法下，虽然看似影院

并没有多赚多少钱，但还是让不少观

影者心情不舒畅，觉得电影厅设置高

价“黄金席位”没有必要。

在笔者看来，如果一部大制作影

视作品的黄金场次、首映式、首映见面

会等推出“黄金席位”，符合常理。而

对于目前几乎普及的3D影厅，不同位

置的观影效果确有不同，花钱饱享最

好的观影效果似乎也契合了部分影迷

的需求。倘若一个影院推出“黄金席

位”在观众购票之前就广泛公示，而且

提供了足够的选择空间，那么这样由

市场定价的“影院黄金席位”做法也似

乎并无不妥。

但关键是，目前人们对影院“黄金

席位”差异票价心生不满，恐怕很大程

度上与票价差异过大及“黄金席位”确

定不透明不公开有关。什么是“黄金

席位”？哪些座位算是“黄金位置”？

特殊座位能否保证最佳观影效果？票

价差异多少才算合适且合法？影院如

果推出票价差异化的“黄金席位”，必

须要做足前期功夫。目前当务之急

是，影院要及时向行业主管部门和价

格部门报备，明确具体的“黄金”比例

和确定原则以及每场差异票价的浮动

标准，及时公之于众，并提供足够的选

择机会与空间，让人们有选择的自由

和权利主张，才能获取一定程度的公

众认同。

对于影视作品而言，其在文化普

及和文化素养提升以及社会文明结

构层次延伸方面的影响意义，要远大

于普通的观影意义。从文化惠民的

角度来看，影视作品更应该成为普通

人能品尝的文化大餐，这才是社会文

明和文化发展最具人性与普惠意义

的进步。

影院推出“黄金席位”是可以的，

但更应该从文化公益、文化惠民的角

度，推出基于差异化票价基础上的“平

价席”“低价席”乃至是“免费位”，可以

采取有条件提前预定、个人申报、影院

赠与等方式，为特殊对象如低保家庭、

贫困对象、外来务工人员等提供难得

的观影机会，给他们提供一个提升生

存和生活质量的“文化雅座”。这样的

举措不仅能让影院获得一定收益，更

能体现出文化惠民的深远意义。因

而，有关影院不妨在推出“黄金席位”

的同时，在设置“惠民雅座”方面进行

尝试和落实。

■李英锋

“三电系统终身保修”“终身免费充

电”“终身免费车辆保养”“终身免费道

路救援”……有媒体报道，火热的市场

之下，一些新能源车企为了争夺消费

者，纷纷打出售后服务“免费”牌，实际

上却存在“宣传是免费，其实限制多”的

现象。

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

天下有没有免费的汽车售后服务呢？

很多新能源车企在宣传时口口声声说

“可以有”甚至“必须有”，但在兑现时又

变成了“附条件有”。这种以模糊的“免

费”吸引消费者关注，再以种种明确具

体的条件限制缩小免费范围、提升免费

门槛的营销行为，于情而言，违逆了消

费者的消费预期，拉低了消费者的消费

体验；于法而言，打了法律擦边球，甚至

涉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

真实、全面宣传是经营者的法定义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

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

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

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宣传。《广告法》第八条规定：

广告中对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

途、质量、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

限、允诺等或者对服务的内容、提供者、

形式、质量、价格、允诺等有表示的，应

当准确、清楚、明白。由此可见，车企所

做的“三电系统终身保修”“终身免费充

电”“终身免费车辆保养”“终身免费道

路救援”等售后服务“免费”宣传就是一

种对商品和服务的允诺。如果车企在

宣传过程中或销售过程中只强调“免

费”，未告知消费者相关限制条件，在消

费者买了车享受售后体验过程中处处

受限，就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构成

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

即便车企在售车协议中列出了消

费者免费享受售后服务的相关限制条

件，但售车协议多为页数、内容较多的

格式合同，如果车企未明确告知或显著

提示消费者注意“免费售后”的限制条

件，致使消费者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

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那么按照《民

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消费者可以

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再退一步讲，车企在台上大张旗鼓

地宣传或炒作“免费售后”，在台下却

搬出一系列限制条件，纵使车企能够

在具体销售环节尽到告知、说明、提请

注意义务，但车企在打整体售后服务

“免费”牌时还是表述得不全面、不到

位、不清楚，容易让人先入为主地误

解，违背了法律有关经营者对商品或

服务作出允诺应该准确、清楚、明白的

要求。

经营者无论是做允诺还是做广告，

都应该恪守法律底线和诚信底线，针对

涉及消费者权益尤其是重要权益的内

容，一定要在事先、在台上、在整体营销

概念打造环节讲得规规矩矩、清清楚

楚，让消费者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不能

打模糊牌、概念牌、以偏概全牌、误导

牌，且要说到做到、言行一致。比如，车

企应该告知消费者有关售后服务到底

是绝对免费还是相对免费？是全部免

费还是局部免费？是无条件免费还是

有条件免费？以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

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车企的如实宣传，展现出尊重消费

者、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诚意。或许在最

初，如实宣传有条件免费不如模糊夸大

宣传无条件免费吸引人，但久而久之，

模糊误导宣传就会露出马脚，如实宣传

才能经受住售后实践的检验，才能赢得

消费者的更多信任，才能给商业信誉和

品牌价值加分。

背景：
近年来，部分网络平台“价格歧视

老用户”“割会员韭菜”引起关注。网友

将这种新老用户的差别对待，称为大数

据“杀熟”。针对这一社会反映强烈的

问题，我国多地将立法进行规范。近日

发布的《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征求

意见稿）》规定，市场主体不得通过数据

分析，无正当理由对交易条件相同的交

易相对人实施差别待遇，“杀熟”或可重

罚5000万元。同时，针对数据权益保护

和相关方面的立法工作，也正在北京和

上海稳步展开。那么，地方法规能否遏

制大数据“杀熟”？

@高敏伊：大数据“杀熟”并不是一

个新鲜的事情，但它所引起的重视远远

不够。数据是科技进步的产物之一，具

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在如何利用数

据方面，企业要认真思考是选择贪婪牟

利、还是克制让利提升用户体验？除法

律法规外，各地还要在执法、行业共治

和企业自律等多个维度共同发力。

@刘俊海：深圳经济特区立法具有

“破冰”意义，在多地试点后，要逐步完

善数据管理的顶层设计，明确数据权

属、推进数据确权、保护用户权益。

@贾亮：大数据领域违法的问题，考

验立法质量，更考验各级执法部门的执

法能力和水平。从法律条文的“不得”，

到形成有效的机制让网络平台“不能”，

再到以严肃的查处和高额的罚金形成

震慑效应让网络平台“不敢”，遏制大数

据“杀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杨宏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诚

信经营方能长久。“杀熟”企业应想想，

当科技让消费者取证更便捷、维权更畅

通，法律让惩罚更严格，无处躲藏之日

“杀熟者”该如何自处。

““免费免费””式宣传式宣传、、有条件兑现套路了谁有条件兑现套路了谁

地方法规能否遏制大数据地方法规能否遏制大数据““杀熟杀熟””

城市锐评

令人反感的令人反感的
开屏广告开屏广告

当前，手机中的各类

APP已成为人们社交、购

物甚至工作中必不可少的

应用。但大部分APP在启

动的第一时间，使用者并

不能直接进入应用主页，

而是会先看到数秒第三方

广告。一些广告还设置各

种“套路”诱导使用者点

击，让不少人反感。“新华

视点”记者发现，这类广告

不仅无法关闭，在其背后

还存在着窃取用户隐私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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